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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县长任组长，政府分管县长任副组长，住建局、锦华街道办、城管执法局、行政审批局、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计局、生态环境局、教体局、文广旅局、公安局、供电公司、消防大队、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广电网络公司等单位为成员的高阳县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改造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各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指导和监督。
（一）领导小组负责老旧小区的调查摸底，协调改造工作中各类矛盾纠纷，组织改造工程的施工和竣工验收，创新老旧小区管理模式，实现小区改造后管理的正常化、专业化。
（二）住建局牵头全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负责政策指导及建筑物公共部位维修、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物业用房、环境等改造指导工作。
(三)锦华街道办负责征求80%以上小区居民改造意见，参与改造方案制定;参与竣工验收，进行居民满意度调查。
(四)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城镇老旧小区市政基础设施、拆除违建、停车场(库)等改造指导工作。
(五)行政审批局负责指导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并协调指导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相关审批事项。
(六)发展改革局负责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投资管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改造建设指导工作。
(七)县财政局会同县住建局、县发改局申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制定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显著小区激励政策。县财政局负责专项债券发行指导和县级资金支持。
(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城镇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选址规划，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用地及规划许可指导工作;对实施改造的老旧小区出具土地、规划等相关意见;增设设施的不动产登记工作。
(九)审计局负责改造实施过程中的资金审计工作。
(十)教体局负责城镇老旧小区体育健身设施改造建设指导工作。
(十一)文广旅局负责老旧小区政策宣传。
(十二)公安局负责组织城镇老旧小区安防设施改造实施工作。
(十三)县供电公司负责产权分界点以上公共电网部分改造。
(十四)消防大队负责城镇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指导工作。
(十五)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广电网络公司负责城镇老旧小区光纤入户、居民楼内管线割接、架空线规整(入地)、未迁改入地通信管线的梳理规整、废旧通信管线的清理及移动通信设施改造指导工作。
(十六)自来水公司负责供水管网及二次供水改造。

